
法规介绍

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

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

财税[2008]1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，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、国家税务局、地方

税务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，经国

务院批准，现将有关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关于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

（一）软件生产企业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所退还的税款，

由企业用于研究开发软件产品和扩大再生产，不作为企业所得税应

税收入，不予征收企业所得税。
（二）我国境内新办软件生产企业经认定后，自获利年度起，第

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，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

税。
（三）国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软件生产企业，如当年未享受免税

优惠的，减按10%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。

（四）软件生产企业的职工培训费用，可按实际发生额在计算应

纳税所得额时扣除。

（五）企事业单位购进软件，凡符合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确认条

件的，可以按照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进行核算，经主管税务机关核

准，其折旧或摊销年限可以适当缩短，最短可为 2年。
（六）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视同软件企业，享受上述软件企业的有

关企业所得税政策。
（七）集成电路生产企业的生产性设备，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准，

其折旧年限可以适当缩短，最短可为 3年。
（八）投资额超过 80 亿元人民币或集成电路线宽小于 0.25μm

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，可以减按15%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，其中，

经营期在15年以上的，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，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征

企业所得税，第六年至第十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。
（九）对生产线宽小于 0.8微米（含）集成电路产品的生产企业，

经认定后，自获利年度起，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，第三

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。

已经享受自获利年度起企业所得税“两免三减半”政策的企业，

不再重复执行本条规定。
（十）自 2008年 1月1日起至 2010年底，对集成电路生产企业、

封装企业的投资者，以其取得的缴纳企业所得税后的利润，直接投

资于本企业增加注册资本，或作为资本投资开办其他集成电路生

产企业、封装企业，经营期不少于 5年的，按 40%的比例退还其再

投资部分已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税款。再投资不满 5年撤出该项投资

的，追缴已退的企业所得税税款。

自2008年1月1日起至2010年底，对国内外经济组织作为投资

者，以其在境内取得的缴纳企业所得税后的利润，作为资本投资于

西部地区开办集成电路生产企业、封装企业或软件产品生产企业，

经营期不少于 5年的，按 80%的比例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缴纳的企

业所得税税款。再投资不满 5年撤出该项投资的，追缴已退的企业

所得税税款。

二、关于鼓励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优惠政策

（一）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，包括买卖股

票、债券的差价收入，股权的股息、红利收入，债券的利息收入及

其他收入，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。
（二）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，暂不征收企

业所得税。

（三）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、债券的差价

收入，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。

三、关于其他有关行业、企业的优惠政策

为保证部分行业、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执行的连续性，对原有关

就业再就业，奥运会和世博会，社会公益，债转股、清产核资、重组、

改制、转制等企业改革，涉农和国家储备，其他单项优惠政策共 6

类定期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（见附件），自2008年 1月1日起，继续

按原优惠政策规定的办法和时间执行到期。

四、关于外国投资者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利润的优惠政策

2008年 1月1日之前外商投资企业形成的累积未分配利润，在

2008年以后分配给外国投资者的，免征企业所得税；2008年及以

后年度外商投资企业新增利润分配给外国投资者的，依法缴纳企业

所得税。

五、除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

所得税法实施条例》、《 国务院关于实施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

的通知》（国发[2007]39号），《国务院关于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

新设立高新技术企业实行过渡性税收优惠的通知》（国发[2007]40

号）及本通知规定的优惠政策以外，2008年1月1日之前实施的其他

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一律废止。各地区、各部门一律不得越权制定

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。

附件：执行到期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表（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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